船上工作欺壓原因之探討：海員個人認知、人事系統、組織變革模式之建構 (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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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事系統
前文所述為較抽象的海員認知與情緒因素，其仍不是造成航運工作欺壓的充分條件。尚需要人事系統與組織變革等因素激發，發生機率即會變高。
學者指出，當內部競爭強勢、工作環境政治化時，會使組織易於發生工作欺壓現象。亦即船公司內部職位競爭激烈，主管與海員間的政治性交易頻繁時，亦會造成部屬競爭惡化，甚而造成工作欺壓。公司獎勵系統也會造成工作欺壓現象，當公司給予傷害與操控同僚者鼓勵或晉升時，將提供其他員工欺壓他人的誘因。當欺壓員工可獲得更高排名時，更是鼓勵工作欺壓的發生。亦即壓抑他人的績效，以提高自己的績效排比。此外，以生產量為基礎的評鑑制度，亦會強化內部的競爭，而造成團體關係緊張。工作欺壓也可能發生於有可能破壞生產規範者，或給予其他同僚阻礙者。
當員工介入工作欺壓時，不應給予加薪、晉升、優良績效評比。相關研究顯示，污辱他人的確已成為獲取自我利益的一種工具，以監獄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指出，欺壓無可否認地成為獲得地位的一種方式。而如此的欺壓行為，亦十分可能發生於海員工作環境中。
因此，工作欺壓的懲處扮演重要的抑制角色。ITF主張船公司必須針對工作欺壓者加以糾正或懲處，以徹底解決工作欺壓問題，並避免負面的獎勵。此外，最好將受害者派遣至不同工作崗位，以減輕工作騷擾及欺壓問題。
獎勵系統不僅會造成同僚間的欺壓，也可能促成主管的欺壓。主管有可能想剔除績效特別好及特別差的員工。主管可能認為有能力的部屬是未來職場生涯發展的競爭者，因此想破壞屬下的工作績效。相反地，當主管認為績效不佳的員工對部門來說，是一種負擔時，其可能會利用工作欺壓手段，讓該員工調職或離職。利用績效評估手段，以使工作欺壓制度化，的確也是職場的一種問題。船公司對於受控工作欺壓的主管，除進入調查程序外，亦需做適當的職務調整。
此外，亦有學者提及，工作欺壓已成為一種解僱員工的人事手段，以讓難以被解僱的海員，自行離開。相關工會也相信，因工作欺壓而讓員工離職，可替僱主省下多餘的人事成本。無可避免，部分船上工作欺壓，或許也是無成本解僱海員的一種手段。一般認為，政府機關因工作欺壓而離職的公務員較少，在於比私人企業擁有更多的保護條款與限制。或許此點亦值得學習，可由政府、船東、海員工會三方對談制訂。基此，建立工作欺壓抱怨處理相關機制，應是未來可考量規劃之方向。
三、組織變革
以上所述認知因素，扮演造成工作欺壓的主觀潛在因子；人事獎勵制度，亦扮演工作環境的推手；以下所述組織變革因素，或許是最後啟動工作欺壓的最直接因子。
相關研究指出，組織重整、人員精簡或其他公司危機，都會加速工作欺壓行為。基於降低成本而進行的組織重整、再造(re-engineering)，會增加員工之間的敵視。組織重整將減少某些層級與職位，造成晉升空間壓縮、工作量加大、內部競爭激烈等現象，因而造成更大壓力，促使攻擊與欺壓的門檻降低，促使員工感到不安與無助。當員工感到無助時，較容易有破壞性及人際脫序行為。對組織而言，以上脫序行為或許也具有矯正功能，如回復公平、正義等。但也可能造成員工為了提昇自己的地位，輕視他人、散播謠言及其他負面行為等。當航運業面臨經濟不景氣，運輸量減少，勢必使得船公司必須重整或人員精簡。中國大陸崛起後，多數製造業前往大陸設廠，造成貨物運輸亦集中於大陸，都將促使船公司進行組織重整工作，勢將造成工作欺壓案件一併提昇。
於此必須確立的是，組織無論如何精簡，為減少工作欺壓，以降低工作生產力，需繼續維持反工作欺壓顧問、委員會編制。必要時，成立工作欺壓檢查委員會，涵蓋船公司代表、海員代表、工會等，以例行性地檢查反工作欺壓政策之執行狀況。
以上所述可知，組織變革(organizational changes)也會增加工作欺壓發生的機會。亦即組織扁平化、分權化後，會減少職位，造成競爭，更使得員工彼此的排擠與欺壓易於發生。此外，當組織變革成以團隊績效為考評基礎制度時，亦將負面影響員工間的關係。團體考評機制使績效不好的員工，較易受到排擠，以免影響團體績效。未來船公司倘以團隊作為航運任務遂行之基礎編制，則此問題勢必引起關注。
管理制度的變革，也影響工作欺壓的發生頻率。根據O'Moore等人(1998)的研究指出，三分之二的工作欺壓受害者表示，工作欺壓都發生於加害者晉升，或是新任中高管理階層到任之際。此外，亦有學者證實，工作職場有多元種族、少數族群員工存在時，工作欺壓的現象較易發生。因為多元種族會造成溝通困難，或者不良的刻板印象，在新主管到任或組織變革時，很容易演變成攻擊與工作欺壓現象。
肆、結論與政策建議
根據本文辯證，可以更清楚地釐清航運工作欺壓定義：在船上持續對個人或少數人施以不利行為，包含社會孤立、排擠、散佈謠言、攻訐私人生活與態度、過度批評他人工作、過度監控、口頭攻擊等，以建立一個權力失衡或敵視的工作環境，造成主管、海員間的侵犯與敵視的反社會行為。此定義，或許可協助未來相關工作欺壓案件處理之範疇界定。
在海上工作欺壓可能形成因子—「個人認知」方面，權力失衡、低成本認知、不滿與挫折都值得關注。權力失衡造成加害者認為站在強勢一方，對於工作欺壓的成本認知較低，使得工作欺壓易於發生。主管的授意與教唆，更使得工作欺壓易於發生。航運界常僱用多國籍海員，溝通不良，加上其他管理因素，尚且使少數國籍海員易受工作欺壓。因此，船公司應盡一切管理制度與訓練，避免海員間的權力失衡、低成本認知，進一步去除可能的工作欺壓現象。
在「低成本認知」方面，船公司組織規模、領導風格、組織文化、模仿、工作欺壓定義明確性等，都會影響加害者對工作欺壓的成本認知。當船公司組織龐大、領導衰弱、不積極處理工作欺壓的組織文化、工作欺壓定義不清等，亦使工作欺壓者認為工作欺壓的成本不高，則易形成肆無忌憚的欺壓文化與行為。船公司內部管理、領導風格、組織文化塑造等，都仍有空間改善，以減少工作欺壓發生的機率。
在「不滿與挫折」方面，工作環境、工作目標、角色、內部溝通、工作壓力等認知，都是造成工作欺壓的原因之一。工作環境不佳、工作目標、角色模糊、溝通不良、工作壓力繁重等，都易造成船上工作欺壓現象。船公司應提昇較優良的工作環境，釐清海員的工作目標與角色。
在人事系統構面上，組織結構、獎勵系統、績效評比基礎等，都會造成工作欺壓現象。船公司採用扁平式組織設計，主管職缺不多，造成晉升競爭激烈，固然易發生工作欺壓現象。相對地，當船公司給予工作欺壓加害者晉升，更是破壞整體晉升與管理制度，徒增工作欺壓發生的機率。以團體為績效評鑑基礎的制度設計，容易造成績效不佳海員的壓力，擔心被團隊排擠與欺壓。船公司應明文禁止工作欺壓的發生，對於加害者給予懲處，同時謹慎設計績效評估制度。
組織變革，常是快速促成工作欺壓的主因。因應全球經濟景氣變化，組織重整、精簡時有所聞。船公司除進行人員精簡外，亦有可能減少職位，都使海員晉升競爭激烈，工作壓力加大，工作欺壓情形亦容易發生。尤其新主管到任，在不立即熟稔航運運作與管理時，亦常造成工作欺壓現象。組織精簡、新主管到任，除成本節省與一般流程的設計，更應關注是否引發新一波的工作欺壓現象。
基於以上對海上工作欺壓原因之探討辯證，加上回應ITF相關政策綱要，從防制面，歸納整合出預防或減少航運工作欺壓政策建議。
一、船公司反工作欺壓政策宣示
為有效降低航運工作欺壓現象，船公司有必要張貼公告，明白指出工作騷擾與欺壓的不被允許。公告中釐清哪些行為是騷擾與欺壓，以協助海員辨識。此外，船公司亦須與海員代表及工會討論相關反工作欺壓政策，以增加計劃執行可行性。
反工作欺壓政策文件必須有最高執行人員的認可，或至少亦需相當層級者的支持，以明示高層管理者對此議題的重視。同時，船公司有必要任命一主管或適當高層管理人選，全權負責相關政策工作。
二、船運工作欺壓案件確認與處理
(一) 工作欺壓報告系統確立
為解決工作騷擾及欺壓所造成的問題，公司積極受理海員工作欺壓事件，並鼓勵向船公司報告。當前海運工作欺壓案件，很少被紀錄與報告。船公司及管理階層常加以隱瞞，或要求在航行結束後轉任他船，而不是積極、有效地處理。
(二) 特殊的抱怨處理程序
為使海員對船公司的處理有信心，一般建議工作欺壓抱怨處理有別於一般性抱怨處置，另設特別機制與程序。船公司有必要指派專職員工，擔任工作欺壓抱怨處理。專職人員或許是另一條船的海員，或許是岸上員工，或者來自第三組織人員。當專職人員被任命時，其必須被授予足夠權威處理抱怨案件。為求慎重與機密，船公司必須給予海員一機密的工作欺壓求助熱線，由第三團體負責接案處理。
(三) 機密保護
為確保工作欺壓受害者勇於提出，船公司必須確保所有海員不會因工作騷擾及欺壓的抱怨，而受到歧視或不利的處置。船公司需調查每件騷擾、欺壓案件，在調查與事後需保護檢舉人本身。相對地，當舉發與抱怨是刻意中傷時，必須轉往紀律、懲戒程序。
(四) 聽證會程序
工作欺壓處理程序包含聽證會，懲戒、抱怨聽證會，需本於公正、秘密原則。被告可以表示意見並做說明，原告、被告都可以傳喚證人，船公司必須知會當事人朋友及工會代表等。此外，船公司必須將決策過程記下。
(五) 判決與執行
工作欺壓指控確立時，船公司必須針對工作騷擾者加以糾正，並將受害者調派至不同工作崗位，以解決工作騷擾及欺壓問題。
三、解決工作欺壓方案
許多船公司的懲戒法規規定，當聽證會確認工作欺壓事實時，直接懲戒造成工作騷擾與欺壓者。懲處事實包含對其他海員進行攻擊、恐嚇、強迫、工作阻擾、種族、性別歧視、不合理的冒犯等。
許多行政管理疏忽，也會造成工作騷擾與欺壓，當聽證會駁斥指控時，將不進入懲戒程序。這些冒犯者應不是有意的，係不當管理的結果。因此，船公司僅可改善相關管理技術，包含強化經理人的職能、改善工作環境、消除工作騷擾與欺壓、改善航運操作效率等。
此外，船公司日常亦可安排海員參加教育訓練計劃，讓其瞭解公司的政策，以及工作騷擾及欺壓的差異。訓練方案尚須包含案件告發、報告程序。訓練方案尚須顧及船上不同習慣海員與文化差異，以適用不同族群海員。
其他方面，船公司亦可因應不同環境，使用以下方案：
1. 每艘船任命受過訓練，且專司消除工作欺壓之諮詢顧問或人員。
2. 成立船上、岸上工作欺壓處理委員會，並任命工作騷擾調查委員，委員涵蓋公司管理者、海員代表、工會等，以監視反工作欺壓政策執行效果。

劉祥得現任玄奘大學企管系專任助理教授；兼任玄奘大學商情調查中心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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